资产借用单
	1
	申请部门/学院（盖公章）
	

	2
	申请资产类目及数量
	

	
	
	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

	3
	资产借用事由
	

	4
	借用时限
	三个月内        超过三个月

	5
	归还日期（必须填写）
	

	6
	申请人（借用资产管理人）
	

	7
	单位负责人意见（签字）
	

	8
	国有资产管理处意见
	

	9
	借出资产编号登记
	

	
	
	

	
	
	



填表说明：1.如行数不够可自行添加
2. 借用部门/学院填写1-9项，填写后交国资处
